关于公布实施建湖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等规定，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切实做好土地征收工作。根据《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精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偿区片划分
本县实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偿，划分为两个区片：
I类区片范围：近湖街道下辖所有行政村；
II类区片范围：塘河街道、钟庄街道、宝塔镇、冈西镇、高作镇、恒济镇、建阳镇、九龙口镇、芦沟镇、庆丰镇、上冈镇、沿河镇、颜单镇等13个镇（街道）下辖所有行政村。
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
区片综合价地价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I类区片价格：征地区片综合地价47000元/亩，其中土地补偿费23500元/亩，安置补助费23500元/人。
II类区片价格：征地区片综合地价45000元/亩，其中土地补偿费22500元/亩，安置补助费22500元/人。
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参照所在区片征收集体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执行。征收集体未利用地参照所在区片征收集体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0.7倍执行。涉及征收依法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采用宗地地价评估的方式确定。
三、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相关说明
（一）本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是对被征地农民集体和农户的一次性综合补偿费用，同一区片内不同项目征地采用同一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二）本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包括法律规定用于社会保险缴费补贴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征收农用地涉及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按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通知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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